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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一、内部控制综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司已建立相应的生产

经营控制、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控制等内控制度。本司内部审计部门是董事局审计

委员会下属机构，配备 2 名工作人员，负责监督检查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情况。报告期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组织的“上市公司治理整改年”活动的要求，结合本司实际情况，对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了完善和修订。同时根据深圳证监局深证局公

司字〔2009〕65 号“关于做好 2009 年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和深证局公司字

〔2009〕48 号“关于要求深圳上市公司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通知”的要求，

制定了《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办法》、《年报信息披露重大

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本司内部控制制度已较为健全完

善，并形成了较完整严密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二、重点控制活动 

1、对控股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根据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司实际情况，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

行直接管理，即控股子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重要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主管等均由本司委

派，控股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及大额资金调拨均由本司统一管理，同时根据本司的全

面预算管理制度，总裁办公会议每月定期召开预算会议，审议各控股子公司下月预算计

划及上月预算执行情况，定期取得并分析各控股子公司的月度报告等，保证本司在经营

管理上的管理控制。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对下设的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严

格、充分、有效，未有违反《内部控制指引》、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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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司的关联交易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司《内部控制制度》

及《章程》的规定，履行本司股东大会、董事局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及相应审议

程序。报告期内本司无重大关联交易。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

有效，未有违反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章程》的情形发生。 

    3、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司《内部控制制

度》及《章程》的规定，履行本司股东大会、董事局对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及相应

审议程序。报告期末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6 亿元，除此之外无其它

对外担保情况。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对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

有效，未有违反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章程》的情形发生。 

    4、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报告期内，本司没有新发生的募集资

金，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本报告期的尚未使用的    2429.79    万元募集资金暂存入银

行。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

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 

    5、公司重大投资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司重大投资事项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司《内部控制制

度》及《章程》的规定，履行本司股东大会、董事局对重大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及相应

审议程序。报告期内本司无新增重大投资事项。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

有效，未有违反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章程》的情形发生。 

    6、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



 

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规定了本司重大信息的范围和内容，

制定了本司各部门沟通的方式、内容和时限等相应的控制程序。本司实施信息披露责任

制，将信息披露的责任明确到人，确保信息披露责任人知悉本司各类信息并及时、准确、

完整、公平地对外披露。 

对照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本司对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

有效，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深交所《内部控制指引》、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

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形发生。 

 

三、 问题及整改 

1、报告期内，根据本司实际情况，结合中国证监会组织的“上市公司治理整改年”

活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工作，本司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

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同时根据深圳证监局深证局公司字〔2009〕65 号“关于做好 2009

年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和深证局公司字〔2009〕48 号“关于要求深圳上市公

司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制定了《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

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办法》、《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公司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上述事项已经本司董事局或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报告期内，本司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处分。 

3、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

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本司内部控制

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

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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